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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的结构与法学研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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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法学研究结构包括研究主题、研究方法、法学研究机构、法学研究成果与交流、研究经费等方面。法学研究结构的

深入剖析能够为我国立法机关立法、行政机关执法、司法机关司法以及全面守法提供有力的基础和支撑，为法律发展储备了必要

的各种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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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研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够为我国立法机关立法、行政机关执法、司法机关司法以及

全面守法提供有力的基础和支撑，为法律发展储备了必要的各

种力量。我国法学研究依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环境和法制建

设环境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形成了现存体系，因此对法学研究

结构的深入剖析能够找到更为合理的发展路径。

一、法学研究的结构

法学研究结构直接影响着法学研究的发展，主要包括对研

究主题、研究方法、法学研究机构、法学研究成果与交流、研

究经费等方面的探讨和分析。

1.研究主题

研究主题是对具体研究内容的高度提炼和概括，反映了法

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法学研究的主题与社会因素喜喜相关，

反映了时代的变迁和社会实践的发展。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我

国的法学研究结构不断完善和充实，因此其研究主题也逐渐呈

现以下特点：第一，法学研究与法治实践相互联系。一方面，

社会法治治理中出现的各类问题和矛盾能够为未来的法学研究

提供研究方向和主题，成为法学研究的现实依据和信息基础。

另一方面，法学研究的主题与成果能够最终回馈社会，帮助解

决现存的法治治理存在的多样化问题。第二，法学研究主题呈

现现代化发展趋势。法学研究主题相对而言分散在不同的法学

学科中，但是基本上都反映了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的发展路

径，因此更具有科学性和现代化色彩，能够形成现代化法治的

基本框架和体系。

2.研究方法

合适的研究方法能够促进法学研究产出成果的效率和效

果，是评价我国法学研究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从整体趋势上

来看，我国法学研究方法呈现从单一方式向多元方式转变的趋

势，能够综合运用社会学分析法、规范分析法、历史分析法、

个案研究法、比较分析法等，综合提升研究成果。此外，法学

研究方法的完善还体现在法律的适用性层面。不同的法律适用

的法学研究方法是不同的，因此针对宪法、民法、刑法、行政

法等不同法律体系和内容，相关具体法律部门所适用和运用的

法学研究方法也各有千秋、因地制宜。

3.研究机构

法学研究具有较高的抽象性和系统性，因此需要专门从事

法律或者法学研究的机构或者部门承担相关的研究职能。在我

国，法学研究机构主要包括以下类型：第一，专职机关，专门

从事法学研究的国家研究咨询机关，如社会科学院系统等；第

二，政法类国家机关，在法学研究职能之中还兼具法律实务处

理相关职能；第三，教育性机构，主要从事法学研究和法学教

育的高等院校和相关教育性机构；第四，全国性法学研究团体

和组织。因此在现代化法学研究发展中，更多的社会力量、市

场力量参与其中，为法学研究贡献着自身的经验。

4.研究成果和学术交流

法学研究最终需要借助各类研究成果加以体现，才能够

评判法学研究工作者的个人工作过程和工作结果，才能够有助

于法学研究的向前推进。目前，法学研究的主要成果呈现着以

下的发展情况：第一，法学研究相关的学术期刊爆发式增长。

相关学术期刊不仅在数量上蓬勃发展，同时在法学研究的细分

领域也是不断深化和细化，推动着研究者能够不断钻研相关领

域，取得垂直研究领域上的成就。第二，法学明珠译著规模不

断提升，国内外相关法学研究的经验交流越来越频繁，有利于

推动国内法学研究水平的提升。第三，各类法学专业研究会层

出不穷，为社会各界参与法学研究、分享和交流法学研究提供

了更多的平台和机会。第四，个人的研究成果多样，图书、论

文、电子文献、研究报告等成果类型多样化发展，尤其是图书

和论文是两个最为基本的两个形式。

从当前我国法学研究结构上分析，我国法学研究呈现向

好的发展趋势：第一，研究主题日益和社会实践问题想接轨，

不断丰富和完善我国的法治建设，更好推动法治中国目标的建

设。第二，研究方式创新而多样，更能够迎合当前法学研究的

需要，提升法学研究的效率和效果。第三，研究机构丰富化、

市场化，能够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法学研究、传播和交流

中，推动全民法治精神和能力的提升。第三，研究成果和交流

丰富化，能够激励法学研究者的研究积极性和主动性，能够推

动行业内优秀经验和成果的共享，促进整体的发展情况。

二、法学研究与法学研究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法学研究发展的不平衡

虽然法学研究呈现蓬勃发展的良好趋势，但是法学研究

发展仍旧存在不平衡的问题，尤其是研究机构和研究成果的不

平衡性。我国法学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高等法学教育机构，尤

其是重点、知名高等法学教育机构，其他机构的参与性相对不

高、成果输出占比较小。此外，在高校内部的法学研究成果分

配中，只有少数教师拥有较多的科研成果，大部分教师没有甚

至少有相关的科研成果。

2.法学研究质量的不足

法学研究在关注数量之余，更需要以质量把控为主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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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用研究质量来评判研究成果。当前，尽管我国法学研究各

类成果形式在规模上不断发展，但是深刻的、精华的法学研究

成果仍旧占比不高，存在供不应求的问题。此外，各类期刊作

为法学研究成果的主要发表地，存在着审核质量低、评价标准

随意以及腐败等问题。

3.研究题材的集中性问题

在各类法学研究的研究主题中，仍旧存在选题和方向集中

的问题，影响了对于全面性情况的把握。在法学研究主题中，

长期研究、国内外法学研究题材、难度高题材等研究力度明显

不足，影响了当前法学研究的全面性。

4.研究评价机制不完善

法学研究的各类成果主要借助科研成果奖项这一形式表现

出来。目前在我国法学研究奖项中，国家级、省部级等相关奖

项已经构成了比较完善的评价机制与体系，能够比较全面发硬

我国法学研究的整体水平，也能够保证评奖过程的公正性和公

开性。但是评奖机制仍旧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法学研究者

自身因素会影响到评奖结果，有损评奖机制的公信力。其次，

法学研究奖项的评奖标准过度学术化，没有侧重在研究的实践

价值和现实应用价值。因此在法学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改进现

有的评奖机制，能够改善评奖标准和指标，提升评奖机制的公

信力。

三、法学研究与法学研究发展的对策

1.推动法学研究的平衡化发展

为了促进其他法学研究机构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政府

需要构建相关的奖励激励机制，能够以精神激励为主，物质激

励为辅，推动其他法学研究机构科研成果产出的数量和质量。

除了正向激励外，政府以及社会也需要为法学研究者扫清障

碍，加快各类主体积极参与到法学研究中，能够最大化降低各

项不必要的约束和成本。

同时，针对其他法学研究机构研究资源不足的问题，我们

也需要建设以市场为主体的资源共享机制，能够推动各类研究

机构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推动成果在行业内的溢出和分享。对

此，地方政府需要发挥引导和撬动作用，以专业高等院校以及

研究结构为核心，带动其他社会法学组织和机构的协同发展。

此外，针对高校内部研究成果数量两极分化的问题，高校也需

要给予基层教师更多的科研机会，配备更加充足的科研资源，

推动内部法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目前高校年轻教师法学研究

成果的数量和质量还有所欠缺，需要得到高校支持和助力。一

方面，高校需要减轻年轻教师的形式化工作，减少各类不必要

的教研、检查工作，为年轻教师的法学研究工作扫清障碍。另

一方面，高校需要完善成果的评价体系，关注到研究成果的质

量，并为年轻教师提供人力、财力以及物质上的扶持，推动法

学研究的发展广度。

2.提升法学研究的整体质量

质量的提升需要构建完善的质量控制体系。首先，各方需

要完善法学研究成果的评价体系，通过机器、人工的多种审核

和评价，评判各类法学研究成果的质量，能够约束法学研究者

一系列不规范的研究行为。管理主体也需要构建配套的管理制

度，借助绩效管理机制管理研究者的日常研究过程，做好全程

的跟踪和管理，也需要借助事后追责机制，针对论文抄袭等问

题开展严厉打击工作。其次，做好各类成果展示和交流平台的

分级工作，建立诸如核心期刊等知名平台。多样化平台的搭建

能够实现法学研究中的言论自由，但是高质量平台的搭建却能

够为专注的研究者提供更好展示自我的机会。再次，完善相关

研究成果的评奖评优机制，能够明确考评的主体、确定好考评

的具体标准和内容，实现好相关机制的激励作用，体现出出公

平和效率的原则。

3.完善法学研究主题的全面性

法学研究主题需要关注到现实题材，能够做到服务中国法

治建设，满足社会实践发展需要。扎根在社会实践中的法学研

究能够展现出研究的本质作用，更好地服务社会。同时针对鲜

有人触碰的相关题材和主题，法学研究机构还需要进一步做好

思想教育工作，在精神层面鼓励研究者积极开拓、锐意进取。

此外，社会也需要建设好奖励激励机制，在物质层面做好研究

的带动和引领租用，也需要侧重对相关领域的资源倾斜和力量

扶持，能够避免研究者们出现急功近利的研究问题。

4.完善法学研究成果的评奖机制

为了推动法学研究的积极发展，评价评奖主体需要构建完

善、客观以及科学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第一，将评奖的重

点关注在研究成果本身，忽略法学研究者的自身因素，能够实

现评价的公正和公信。因此评奖机制以及管理组织需要具有更

加开放的思想，避免出现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等问题的出现。

第二，完善评奖机制的审核标准和条件，能够更加完善地评选

出来优质的法学研究成果。在评价标准中，法学研究成果的实

用价值应该成为重点关注的评价内容。在评价标准的转变和侧

重中，法学研究者能够将今后的研究重点放置在成果的实用性

上，更加侧重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能够突出成果

的实质性作用。

四、结束语

法学研究结构的不断完善能够有效提升法学研究的成效，

对整个法制体系产生重要的指导、控制和制约作用。在法学研

究不断向好发展的过程中，法学研究的不平衡、质量欠缺、主

题集中等问题仍旧需要所有法学研究机构注意。而上述问题的

解决需要社会各界力量通过宣传教育、制度建设、监督监管等

多样化手段加以分析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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